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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行同时议付了同一受益人的两票单据，单据分属不同开证

行的两个信用证，信用证均为自由议付信用证。由于出口货

物相同和银行经办人员疏忽，在向开证行寄单时，将彼此的

提单混淆，每一套单据中只有2／3提单和另一份单据的1／3

提单。甲开证行很快付款，乙开证行则以提交2／3提单为由

拒付。后A行获知客户已凭开证行提货担保提货，遂以此交

涉，最终迫使乙行付款。 此案虽然结局圆满，但留给我们的

思考却很多。 一、开证行的失误 本案中，开证行的失误在于

：在对方指出已办提货担保时，表现得理不直气不壮，未能

坚持拒付。实际上，UCP500第十四条赋予开证行在单证不符

时拒付的权力，此案例中所提交的单据有明显不符点，所以

开证行的拒付是正当、无可非议的。 虽然根据一般银行的做

法，在为开证申请人办理了提货担保后，即使单据存在不符

点也不能对外拒付，主要原因是一旦受益人要求退回单据并

向船公司要求退运时，船公司会转而要求开证行履行提货担

保项下义务，开证行有可能会遭受经济和信誉双重损失。但

在此业务中，由于议付行的失误，提交到开证行柜台的是2

／3提单，即使是受益人要求退单，也无法凭这2／3提单向船

公司要求退运，开证行大可不必担心，相反坚持拒付反倒有

助于开证行规避欺诈风险。根据我国外汇管理局有关结售汇

方面的规定，如因缺少物权单据而引起的不符点，开证行不

得对外付款。这一方面是为避免企业的逃汇行为，一方面也



为防止欺诈发生。 至于已做提货担保即而拒付是否影响开证

行信誉的问题，笔者则认为未必。首先提货担保是开证行对

船公司的一种保证，而非对受益人的承诺。虽然从表面上看

，提货担保的标的物是信用证项下的货物，好象是开证行凭

提货担保在信用证项下向申请人放货，而实质上是船公司对

收货人释放货权，提货担保是独立于信用证之外的银行对船

公司的担保。其次，开证行处理单据依据的是信用证

和UCP500。只要单据相符，开证行承担付款业务，如果单据

不符，开证行受UCP500第14条约束，只要该条所规定的前提

满足，开证行就有权对外拒付，以正当的理由拒付有助于提

高开证行的信誉。三是信用证各方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

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行为。开证行出具提货担保允

许申请人提货属“与单据有关的服务或其他行为”，信用证

各方处理业务必须以单据为基础，单据不符，开证行有权拒

付。 然而在本案例中，开证行也有付款的道理在：根

据UCP500第9条A款，“不可撤销信用证项下，若规定之单据

提交于被指定银行或开证行且符合信用证条款，即构成开证

行的确定承诺”，而当受益人将单据提交给A行时，单据是

相符的，这实际上已构成开证行付款的义务。只要议付行能

证实其收到单据时确系单证相符、单单一致，开证行就须在

合理时间内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二、议付行的尴尬 单据的

错寄完全由议付行引起，议付行应承担纠正错误和赔偿因错

而导致之损失的责任，此时议付行的举措须权衡利弊，慎之

又慎。 （1）应勇于认错。 根据UCP500第九条，此票单据由

受益人提交给议付行时是相符的，这就构成开证行确定的付

款承诺。只要议付行向开证行坦陈事实真相，同时提供证据



（如提单的复印件）证明单据交到其柜台时确系相符，则开

证行应付款。当然这种取证相对来讲比较困难，在理论上行

得通，要确切地说明单据相符须花一番心思，尤其是目前我

国船公司出具的提单大多一式三份（只有一部分有ORIGI

－NAL、DUPLICATE、TRIPLICATE等字样），所以即使三

份均复印也无法证明是全套提单，况且怎样证明这全套提单

确已提交也是个难题。只凭议付行一个电报声明受益人交单

时已提交全套提单似无法说服开证行付款，或者结合下面（2

）条，坦陈一份提单在哪里，并要求开证代为查找，以此证

明则较易为开证行接受。 （2）谨慎寻找丢失的提单。 案例

中具有同样错误的另一套单据已顺利付款，且进口商未意识

到提单的混淆，由议付行向其索取错寄的提单是否能得到不

敢说，反倒会提醒进口商，有被其冒领货物的潜在风险，所

以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可为之。但如果通过开证行，由其联

系另一开证行互换错误提单，则成功的胜算较大，也较易被

开证行接受。且错拿提单的进口商因往来银行的涉入，即使

有不良念头（如冒领货物）也因顾及与银行的关系而不敢轻

易付诸实施。 （3）以已办理提货担保为由向开证行交涉。 

此为下策，而本案例中议付行以此向开证行成功索回款项实

属侥幸。 正如以上所分析的那样，开证行完全可以以单据存

在不符点而坚持拒付，这于情于理均说得过去。 三、受益人

的处境 受益人在此案中是最终的受害者：货物已发送而自身

又没有过错，可货款却面临拒付的风险。如果因为提单丢失

，货物被冒领的话，由于无法掌握全套提单，无从向船公司

索要货物，则更有可能陷入钱货俱失的境地。虽然这是由于

自己往来银行的过错，但由于两方面原因可能使其向银行追



索较为困难：（1）目前客户向银行交单时风险意识较薄弱，

一般不要银行签收，而在法律上有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这

使得受益人无法证明银行收到单据时确是全套的提单，则起

诉的结果如何尚难预料；（2）即使追讨成功，与银行多年经

营的关系也往往随之破裂，这使受益人在追讨决策时顾虑重

重。所以受益人对此事处理的是否得当，于己于人都是至关

重要的。 （1）向往来银行施加压力。 如果受益人已从议付

行得到议付款，因议付行过错导致款项无法收回，一般按照

国际惯例和彼此约定，受益人可不返还议付款项。受益人可

以此向议付行施加压力，将其推向与开证行交涉的前沿。如

果受益人一方银行只是作为交单行向开证行转递单据，或只

是办理出口押汇（一般来讲，按照出口押汇协议，如从开证

行收不回款项，受益人须将押汇款项返还给银行），受益人

可以以银行的过失要求其据理力争，以UCP500为准绳向开证

行交涉追讨货款。此是正途。 （2）催开证申请人尽快提货

。 坦诚地向开证申请人（进口商）说明情况。由于提单在外

，所以受益人无法自己向船公司要求电放货物给开证申请人

，可建议其通过银行提货担保（如案例中申请人所做的）先

行提货，并尽快投入市场销售接受货物就要付出对价，这是

国际贸易的原则。其次，向开证申请人说明换回提货担保对

申请人的重要性，即一旦有人持丢失的提单提货，船公司势

必动用提货担保向开证行索偿，而提货担保系开证行应申请

人的要求开立，则最终损失需要申请人来承担，以此促使其

尽快向开证行付款赎单。然后以其中一份提单换回提货担保

我们知道一份正本提单提货后，其他各份自动失效，不能再

用以提货了，这避免了货物被冒领的风险。"#F8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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